
租賃範圍未含車位
 常見錯誤：

建物租賃範圍不含車位，且該建物共
有部分登記面積含有車位，申報租賃
面積者得免拆算，未於備註欄註明。

✓正確填法：

1.未拆算車位面積者，另於24.備註
欄③註明。

2.有扣除車位面積者，無須於24.備
註欄③註明。

1

臺北市

臺北市

臺北市

中山區

中山區

中山區

○○段○小段

○○段○小段

○○段○小段 0***4-000

0***1-000

0***3-000

195.46

106.43

41.80

未租賃車位，且該共有部分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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